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教育訓練經費補助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收件編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 表 日 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所屬單位
	
	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字號
	

	姓   名
	
	職   稱
	

	教育訓練課程
	名稱
	

	
	單位
	

	
	時間
	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(通過申請後，務必至請假系統申請公差假)

	
	地點
	

	教育訓練課程與職務

相關或有助益之說明
	

	檢附資料
	□公文影本   □議程影本  □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
	擬申請
補助金額
	□報名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元(參備註2說明)
□差旅費

  交通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  住宿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元               （每人每一年度以5,000元為原則）

	申請總金額
	NT$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	(交通費及住宿費需依據「弘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出差旅費報支準則」申請差旅費。補助金額需視當年度預算額度而定。)

	單位主管
	□同意參加研習或課程 □不同意參加研習或課程

年   月   日

	院    長
	行政單位免簽
年   月   日

	人事室主任
	□同意補助金額：$　　　　　元  
□預算不足，由單位預算支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備註：1.本表需於參加教育訓練課程前提出，惟臨時奉派參加者，得於課程結束後7 日內補送；本表正本留存於人事室。辦理核銷作業時，請檢附本表影本。
2.報名費含註冊費或教育訓練費用等。
3.請於課程結束後30日內，提交相關資料(心得報告、核銷單據及研習證書影本或其他可茲證明出席之文件)進行核銷，逾期核銷者，視同放棄補助。


